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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粮规〔2022〕4号

河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关于印发《河北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雄安新区改革发展
局，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为规范粮油仓储单位管理，加强粮油仓储设施保护，维护粮

食流通秩序，结合新修订的《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省局对《河
北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管理办法》（冀粮规〔2017〕1号）进行了
修改完善，并经 2022年 4月 13日第 10次局党组会议（扩大）
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河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2022年 4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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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粮油仓储单位管理，维护粮食流通秩

序，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粮油仓储管理办法》《国有粮

油仓储物流设施保护办法》《河北省粮食流通管理规定》等法规

规章，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粮油仓储活动的单位备

案，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粮油仓储单位，是指仓容规模 500 吨

（含）以上或者罐容 100吨（含）以上，专门从事粮油仓储活动，

或者在粮油收购、销售、运输、加工、进出口等经营活动过程中

从事粮油仓储活动的法人和其他组织。

第四条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指导和监督管理全省粮油

仓储单位备案工作；各市（含定州、辛集市）、雄安新区及县级

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负责辖区内粮油仓储单位备案和监管工作。

第五条 备案实行属地管理。粮油仓储单位应当自设立或从

事粮油仓储活动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的粮食和物资

储备部门备案。

粮油仓储单位在同一县级行政区域内设有多个库点的，由该

粮油仓储单位统一备案；粮油仓储单位在不同县级行政区域内有

多个库点的，应分别向库点所在地县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备

案；粮油仓储单位所在地没有县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的，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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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具体负责该区域内粮油仓储单位的备

案。

第六条 粮油仓储单位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拥有固定经营场地，并符合《粮油仓储管理办法》有

关污染源、危险源安全距离的规定；

（二）仓储设施、设备的性能、类型、数量应满足从事粮油

仓储活动的基本要求，符合《粮油储藏技术规范》的规定；

（三）拥有粮油保管员、质量检验员等专业技术人员。

第七条 负责备案管理的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应在其办公场所

或其他公开场所公布备案所需的全部材料，明示备案程序及办理期

限等有关信息，提供有关材料的填写示范文本。

第八条 未经国家或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批准，新设立的

粮油仓储单位，名称中不得使用“国家储备粮”、“中央储备粮”

或“省级储备粮”字样。

第九条 粮油仓储单位向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备案时，应提

交以下材料：

（一）《河北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表》一式两份；

（二）营业执照复印件 1份；

（三）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

（四）仓储设施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复印件 1份。

粮油仓储单位在提交上述相关材料时，应同时出示原件，并

在其复印件上加盖单位印章，对所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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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负责备案的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不得要求提供其

他与备案无关的材料，对涉及商业秘密的材料，应予保密。

第十一条 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对备案材料不全或不符合

规定形式的，应自接到材料后的 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书面告知需

要补充完善的内容。

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应自接到完备材料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内,出具统一备案编号的《河北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表》。

第十二条 已备案的粮油仓储单位，备案内容发生以下变化

时，应当于发生变化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重新备案。

（一）单位名称、场地、法定代表人；

（二）库点的仓（罐）容规模；

（三）库点资产的所有权；

（四）被行政征收、征用；

（五）拆迁、改变用途；

（六）出租、出借；

（七）其他重大变化事项。

第十三条 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应对粮油仓储单位的备案

材料进行整理，建立粮油仓储单位档案，一户一档。

第十四条 县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应于每年 1月 10日前，

将上年度备案办理情况报上一级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各市（含

定州、辛集市）、雄安新区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应于每年 1月 20

日前，将上年度备案办理情况报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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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应当依法对粮油仓储单位

备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粮油仓储单位违反相关规定的，由负

责备案管理的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粮油仓储管理办法》《国有粮油仓储物流设施保护办法》等有

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均有权向

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举报投诉，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应当对投诉

举报情况及时登记、调查，依法予以处理。

第十七条 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办理粮油

仓储单位备案过程中，应严格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有关

规定，在规定期限内及时办理。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将依据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给予相应处分。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河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22年 5月 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7

年 4月 30日。原《河北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管理办法》(冀粮规

〔2017〕1号)同时废止。

附件：1.河北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表（式样）

2.河北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情况汇总表

3.粮油仓储单位备案表填写说明及要求

http://www.nxgrain.gov.cn/upload/editorfiles/2011.5.26_9.13.38_7239.doc
http://www.nxgrain.gov.cn/upload/editorfiles/2011.5.26_9.14.12_6283.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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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编 号：

河北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表

单位名称:

填报日期:

河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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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河北省粮油仓储单位基本情况表

单位名称 邮政编码

地 址 联系电话

法人代表 企业性质 隶属关系

经营范围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万元）

占地面积（平方米） 库点数（个） 总仓容（吨）

其中：完好仓容 需大修仓容

油罐个数（个） 总罐容（吨）

从业人员（人） 保管员 检验员

周边污染源及危险

源情况

序 号 库点名称 库点详细地址 库点总仓容（吨）

主库区

�分库

�分库

填表人签字： 联系电话：

企业负责人

签 字：

企 业（盖章）

年 月 日



二、河北省粮油仓储单位仓房情况表

库点名称：

序

号

仓(罐)

号

竣工时

间(年)

仓(罐)

型

单仓 (罐 )尺寸

(米)(长*宽*高)

单仓(罐)

容(吨)

仓房是

否完好

能否隔

热保温

能 否 防

雨防潮

能否密

闭杀虫

有无机械

通风设施

能否环流

熏蒸杀虫

有无粮情

检测设备

有无内环流控

温储粮设备

有无仓内视

频监控设备

合计

1

2

3

4

5

6

7

8



— 9 —

三、河北省粮油仓储单位设备情况表

库点名称：

序号 设备名称 型 号 数量（台） 使用状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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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河北省粮油仓储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情况表

库点名称：

序号 姓名 性别 学历
专业技术资格

证书(名称)

职业资格

证书名称

职业资格

证书编号
发证机关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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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河北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审查情况

审 查 内 容 审 查 结 果

申报材料是否齐全、完整，符合法定要求

粮油仓储单位与污染源、危险源的距离是

否符合规定

仓储设施是否满足开展粮油仓储活动需要

仓储设备是否满足开展粮油仓储活动需要

粮油保管员、质量检验员是否满足开展粮

油仓储活动的需要。

新设立的粮油仓储单位，名称中是否有“国

家储备粮”、“中央储备粮”和“省级储备粮”

字样。

审核人： 审核时间：

承办机构审核意见：

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附件 �

河北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情况汇总表

年 月 日 单位：个、平方米、万吨、人

序号 单位名称
地

址

邮政

编码

企业

性质

法人

代表

联系

电话

经营

范围

库点

数

占地

面积

总仓

容
总罐容

保管

员

检验

员

备注（新增变

更注销）

1

2

3

4

5

6

注：本表由负责备案的县、市级（含定州、辛集市）、雄安新区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填写，逐级汇总，每年 1月 20日前上报省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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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粮油仓储单位备案表填写说明及要求

一、封面

1、编号：由受理备案的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填写。一般编号格

式为：各市或县名+流水号。

2、单位名称：备案单位全称，并盖公章。

3、填报日期：向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备案的日期，填到日。

二、企业基本情况表

4、单位名称：备案单位全称。

5、地址和邮政编码：备案单位的详细地址、邮政编码。

6、法人代表：备案单位合法的代表人，须与营业执照一致。

7、企业性质：指企业的所有制形式，分国有、民营和外资。其

中，国有包括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外资包括外商独资、中外合资

和中外合作企业；民营包括私营企业、个人独资、个人合伙企业以

及非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等。按具体性质填写。

8、隶属关系：指备案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或产权隶属单位，如

无主管单位和产权隶属单位，则填写“无”。

9、经营范围：备案单位目前从事的主要经营活动，须与营业执

照一致。

10、注册时间和注册资金：营业执照登记注册的时间、注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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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11、占地面积：备案单位的各库点占地面积总和。

12、库点数：备案单位各库点数量的总和。

13、总仓容：备案单位仓房设计能力总和。仓房设计能力一

般按以下方法计算：

散装平房仓仓容计算公式：建筑面积×装粮高度×粮食容重

×93%。

包装平房仓仓容计算公式：建筑面积×堆包高度×粮食容重

×70%。

筒状粮仓仓容计算公式：[ 3. 14×内径半径 2×装粮高度+漏

斗锥体体积]×粮食容重。

粮食容重统一按中等质量小麦计算，750kg/m3。

14、有效仓容：指符合《粮油储藏技术规范》，能够达到安全

储粮要求的仓容。

15、需大修仓容：指需进行大面积防水或防潮、结构、地面、

墙体、门窗等维修才能保证储粮安全的仓容。

16、总罐容：企业油罐设计总容量。油罐容量按照设计容量确

定，如设计容量不详，则按照以下公式计算：

罐容=储油容积×90%×油脂密度。油脂密度统一按 910kg/m3

计算。

17、从业人员：指企业所有岗职工，包括聘用人员等。不包括

内退、离开本单位仍保留劳动关系和离退休的职工。非专门从事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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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仓储活动的单位仅填报从事粮油仓储工作的人员数量。

18、保管员：在粮油购销、储存、加工等企业中从事粮油保管

工作的人员。

19、检验员：指从事粮油购销、储存、加工等环节质量检验工

作的人员。

20、污染源及危险源情况：指库点周边的污染源及危险源情况。

符合安全距离规定的，填写“符合规定”，否则，具体填写污染源

及危险源的种类、距离等。

与污染源及危险源安全距离为：（1）、距有害元素的矿山、炼

焦、炼油、煤气、化工（包括有毒化合物的生产）、塑料、橡胶制

品及加工、人造纤维、油漆、农药、化肥等排放有毒气体的生产单

位，不小于 1000米；（2）、距屠宰场、集中垃圾堆场、污水处理

站等单位，不小于 500米；（3）、距砖瓦厂、混凝土及石膏制品厂

等粉尘污染源，不小于 100米。）

21、各分库点情况：同一备案单位有 2个以上分库点的填写，

无分库点则不填写。

22、“填表人签字”和“企业负责人签字”处必须由填表人和

企业负责人本人签字。

23、企业需签署日期，并加盖单位公章。

三、河北省粮油仓储单位仓房情况表

本表按库点逐仓填报。

24、库点名称：备案单位内部命名的分库点全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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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仓（罐）号：按照《粮油仓储企业仓房（油罐）编号暂行

办法》等规定，对仓房（油罐）进行排序的号码。

26、竣工时间：指建设仓房竣工验收的时间，填写到年。

27、仓（罐）型：指仓房（油罐）的外型。仓房分为（1）

房式仓，包括平房仓、高大平房仓、楼房仓；（2）筒式仓，包括

浅圆仓、立筒仓；（3）地下仓，指建于地下、半地下的粮仓，包

括岩体地下粮仓（如平洞仓、立洞仓）和土体地下粮仓（如窑洞

仓、喇叭仓）等；（4）简易仓，包括罩棚仓、拱棚仓、钢化玻璃

仓、钢板 PVC仓等。

油罐分为（1）立式油罐；（2）异型油罐，包括卧式油罐、地

下油罐、油槽、其他油罐。

仓（罐）型，按上述具体外型填写。

28、表中其他内容“有”、“ 是” 、“ 能”填“√”，表中

“无”、“否”填“×”。

四、河北省粮油仓储单位设备情况表

本表按库点填报。

29、设备名称：填写比较主要的设备，如：移动输送机、装仓

机、汽车衡、清理筛、通风机、计算机粮情测温系统、库区监控系

统，以及主要检化验仪器等。

30、设备型号：按设备标牌或技术参数填写。

31、使用状况：填写“正常”或“非正常”。

五、河北省粮油仓储单位专业技术人员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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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本表按库点填报，仅填写直接从事粮油保管、检验等工作

的人员。

33、姓名、性别、学历、职称等均据实填写。

六、河北省粮油仓储单位备案审查情况表

34、“审查结果”由负责备案的粮食和物资储备部门对备案企

业申报的材料进行审查时填写。符合要求的填写“是”，不符合要

求的填写“否”。

35、承办机构审核意见，一般填“建议予以备案”或“建议不

予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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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中储粮北京分公司。

河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办公室 2022年 4月 14日印发


